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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委员会 

2007 年实质性会议 

2007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 

 
 

  2007 年议程和工作方案 
 
 

 2007 年 4 月 12 日，在会议委员会组织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秘书处在

A/AC.172/2007/L.1 号文件中提议的议程草案，核可了委员会 2007 年实质性会议

议程。本文件载有经核可的 2007 年实质性会议议程，并连同关于文件的说明，

供委员会在 2007 年审议。将把关于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改革、会议服务利用情

况和定期在题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议程项目下汇报的其他事项的资料，再

次列入一份综合报告。 

  2007 年实质性会议议程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会议日历: 

 (a) 请求对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 7 段的规定作例外处理； 

 (b) 通过 2008-2009 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c) 审议 2008 和 2009 年经济、社会及相关领域暂定会议日历草案。 

3. 会议管理/改进会议服务资源和设施的利用： 

 (a) 2007 年闭会期间更改会议日历以及相关事项； 

 (b) 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统计资料，以及就各机构对所提供会议服务的利用

情况同各机构进行协商/发信给这些机构； 

 (c) 向会员国各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d) 改善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设施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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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改善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的利用。 

4. 基本建设总计划战略四(分阶段办法)在执行期间对总部举行会议的影响。 

5. 全球统一管理/各工作队的工作成果以及对它们的建议的落实。 

6. 与笔译和口译有关的事项。 

7. 与文件和出版有关的事项。 

8. 工作安排。 

9. 通过报告。 

  附加说明 
 

 1.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2. 会议日历 
 

 (a) 请求对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 7 段的规定作例外处理 
 

 在其第 47/202 A 号决议第 15 段中，大会要求其所有附属机构遵守大会第

40/243 号决议第一节第 7 段的规定，其中大会决定，大会各附属机构除大会明确

授权外，均不得于大会常会期间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 

 按照委员会 1986 年会议制订并经 1992 年会议重申的程序，希望于大会主要

会期期间在总部举行会议的大会附属机构的主席应向委员会主席提出请求。 

 (b) 通过 2008-2009 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秘书处将向会议委员会2007年实质性会议提出2008-2009两年期日历草案。 

 委员会将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 2008-2009 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 

 (c) 审议 2008 和 2009 年经济、社会及相关领域暂定会议日历草案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998/103 号决定中决定邀请委员会审查经社理事

会的两年期会议日历草案，并酌情就此向经社理事会提出建议。2008-2009 两年

期日历草案将提交给经社理事会 2007 年实质性会议，预期在经社理事会召开实

质性会议之前可供委员会审议。因此，委员会将有机会审查草案并向经社理事会

提出其意见。 

 3. 会议管理/改进会议服务资源和设施的利用 
 

 (a) 2007 年闭会期间更改会议日历以及相关事项 
 

 将就这些事项进行汇编并列入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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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联合国各机构的会议统计资料,以及就各机构对提供给它们的会议服务的利用

情况同各机构进行协商/发信给这些机构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二.A 节第 3 段中欢迎若干机构采取步骤调整工

作方案，以便优化利用会议服务资源，并请会议委员会继续同未充分利用会议服

务资源的各机构秘书处和主席团磋商。 

 (c) 向会员国各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的会议提供口译服务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二.A 节第 4 段中认识到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

主要集团的会议对于政府间机构会议顺利运作的重要性，并请秘书长确保尽可能

满足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会议对会议服务的一切要求。在第 5 段中，

大会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会员国由于一些此类会议缺乏会议服务而遇到困难。在

第 6 段中，大会又关切地注意到，虽然 2005 年四个主要工作地点获得口译服务

的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会议的百分比提高到87％，而2004年为 85％，

但这个数字仍然低于2001年 5月至 2002年 4月期间的 98％、2002年 5月至 2003

年 4 月期间的 92％和 2003 年 5 月至 2004 年 4 月期间的 90％。 

 在第 7 段中，大会回顾会员国区域集团和其他主要集团会议的口译服务迄今

按惯例一直是临时提供的，请秘书长继续探索创新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并就此通

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报告。在第 8 段中，大会再次敦请政府间机构在工作方

案中考虑并照顾到此类会议。 

 (d) 改善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设施的利用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二.A 节第 9 段中满意地注意到，根据大会数项

决议，包括第 60/236 B 号决议第二.A 节第 10 段，总部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机构

2005 年的所有会议均在内罗毕举行，但重申需要对此保持警觉，并请秘书长通过

会议委员会就此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e) 改善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的利用 
 

 大会在其第61/236号决议第二.A节第10段中欢迎目前允许国际和当地公司

及学术机构在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举办活动，并事先经联合国安保和安全处

逐案甄别，以确保符合联合国总部最低安保标准，这种做法很可能有助于提高该

中心的利用率。在同一决议第 11 段中，大会欢迎已设法提高该中心会议设施的

利用率，并使利用率统计数字编制办法与四个主要工作地点会议服务部门采用的

办法相一致，包括加强委员会与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会议事务司签署的合作协

定。 

 大会在同一决议第 12 段中请秘书长继续努力确保非洲经济委员会加强与其

他中心和机构的联系；大会在第 13 段中请秘书长继续探索采取何种手段，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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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会议中心的利用率，同时铭记总部最低实务安保标准，并通过会议委员会

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有关情况。 

 4. 基本建设总计划战略四(分阶段办法)在执行期间对总部举行会议产生的影响 
 

 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中，大会请会议委员会定期审查此事，并请秘书长在

施工期间向委员会定期报告与联合国会议日历有关的事项。 

 5. 全球统一管理/各工作队的工作成果以及对它们的建议的落实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三节第 6段中回顾其第 60/236 B 号决议第二.B

节第 4 段，其中大会请秘书长确保大会和会议管理部为征求会员国对为其所提供

的会议服务的质量作出评价以作为该部一项关键业绩指标而采取的措施，使会员

国有均等机会以六种联合国正式语文提出评价，同时完全符合大会相关决议，并

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报告这方面取得的进展。 

 在第 7 段中，大会又回顾其第 60/236 B 号决议第二.B 节第 6 段，并请秘书

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各工作队的工作成果，以及联合国

各工作地点目前就落实工作队的建议所进行的协商的结果。另外，在第 8 段中，

大会请秘书长随时向大会通报全球统一管理方面取得的进展。 

6. 与笔译和口译有关的事项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五节第 7 段中注意到为拟订从全系统角度衡量

和管理业绩的全面方法而提出的关于工作量标准的提议，并请秘书长从第六十二

届会议开始，就及时性、质量、财政执行情况以及组织学习和发展项下提出的具

体指标向大会提出定期报告。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五节第 9 段中关切地注意到联合国维也纳办事

处对自由应聘口译的高度依赖，并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员会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

议报告口译服务质量因此出现的任何波动，包括其他工作地点的此类情况，以及

必要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 

 大会在其第61/236号决议第五节第11段中注意到秘书长计划通过加强内部

和外部培训方案，发展组织间人员交流方案和参加针对培养国际组织语文工作人

员的机构的宣传活动，来解决继任规划问题。大会在第 12 段中请秘书长及早举

行征聘语文工作人员的竞争性考试，以及时填补语文部门目前和未来的空缺，同

时铭记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长期存在的状况，并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报告这方

面的努力。 

 7. 与文件和出版有关的事项 
 

 大会在其第 61/236 号决议第四节第 4 段中关切地注意到文件编写部门迟交

文件的比率仍然很高，而迟交文件影响政府间机构的运作，请秘书长通过会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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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妨碍充分遵守印发会前文件方面 10

周和 6 周规定的因素，并酌情提出处理此种妨碍因素的措施。 

 在第 5 段中，大会欢迎在秘书处内建立的文件提交、处理和印发方面新的问

责机制，并请秘书长就此向会议委员会提出报告，供其进一步审议和分析，以便

向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具体建议。 

 8. 工作安排 
 

 大会在其第57/283 B号决议第二.A节第 20段中鼓励会议委员会继续审查观

察员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程序。 

 9. 通过报告 

 

 

 


